扬州大学海外学习项目管理档案


海外学习项目学生出国（境）与成绩认定程序




不同意


同意


                                                                                






学成返校



的学校学习        学校学习                


有校际合作协议      无校际合作协议

                        

填写扬州大学海外学习项目申请表





院办公室审查、主管教学院长签署意见





不予办理





教务处/研究生处审核





到海外教育学院办理海外入学申请及护照签证申请手续





到海外教育学院处办理出国登记、接受行前教育





凭海外教育学院学生出境通知单到教务处/研究生处办理保留学籍手续（到有关部门办理离校手续）





教务处学籍管理科/研究生处签发《保留学籍证明书》








到海外教育学院办理归国登记、领取海外学习成绩单





到教务处/研究生处恢复学籍（出示《保留学籍证明书》）





符合我校相关专业毕业要求颁发我校本科毕业证书


符合我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我校的学士学位





到所在学院出示在海外学校学习期间的成绩证明经主管教学院长审核并参加相应课程的考核、教务处/研究生处同意后记载成绩





凭学生所在海外学校学习成绩证明经主管教学院长审核、教务处/研究生处同意后记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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